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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廣告規管事宜檢討  
 
 

目的 

 
  本文件簡述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下稱

"選管會條例 ")訂立的 9項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
就提交選舉廣告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第 2條規定，選

舉廣告就選舉而言，指為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在選

舉中當選而發布的  ⎯⎯  

 
(a) 公開展示的通知；或  
 
(b) 由專人交付或用電子傳送的通知；或  
 
(c) 以無線電或電視廣播，或以錄像片或電影片作出的公

告；或  
 
(d) 任何其他形式的發布。  

 
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34(4)條，任何人如發布任

何選舉廣告印刷品，必須在發布後的 7天屆滿之前，向有關的選舉

主任提供該廣告的文本兩份。嚴格來說，候選人在互聯網上展示

或分發的所有通知、公告或發布皆符合選舉廣告的定義，須事先

提交聲明及選舉廣告文本。選管會根據《選管會條例》先前訂立

的有關選舉程序的規例，規定候選人在展示、分發或以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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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何選舉廣告之前，必須向選舉主任提交聲明，以及聲明中

所涉的各選舉廣告的副本兩份。要遵守此項法定聲明的規定，電

子選舉廣告在互聯網展示、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前，候選人以

往必須列印有關廣告，並向選舉主任提交兩份印文本。  
 
3.  在 2011年 5月，選管會根據《選管會條例》訂立了 9項修訂

規例，目的是完善選舉程序、選民登記及其他實務安排，為將於

2011年及 2012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委員會 (下稱 "選委會 ")界別分

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作好準備。  
 
4.  就選舉程序提出的相關修訂規例建議作出以下改善  ⎯⎯  

 
(a) 容許候選人以選管會指明的方式及規格，以電子方式

 向選舉主任提交電子選舉廣告的副本及所需的 聲

 明；及  
 

(b) 如在展示、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電子選舉廣告之前

向選舉主任提交副本 (例如在互聯網社交網站或通訊

網站如Twitter、Facebook、博客等以互動及自發形式

展示或寄發的訊息 )實際上並不可行，候選人可於事

後提交聲明。根據建議的安排，候選人只須在寄發或

展示廣告當日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完結前，向選舉主

任提交聲明及聲明所指的電子選舉廣告副本。  
 
 
小組委員會的相關討論 

 
5.  小組委員會委員支持擬議改善措施。然而，對於政府當局

建議准許區議會、選委會界別分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的候

選人採用選管會指明的方式及規格，以電子方式向選舉主任提交

只限於電子選舉廣告的聲明及文本，而不適用於選舉廣告印刷

品，委員表示失望。他們認為，要候選人向選舉主任提交選舉廣

告印刷品、授權書、選舉申報表等的印文本，實在非常不便，而

且相當耗時。小組委員會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接納以電子方式傳

送選舉材料印刷品，以方便候選人。他們籲請政府當局盡快發展

一套資訊科技系統，配合以電子方式傳送所有種類的選舉材料。  
 
6.  政府當局解釋，容許候選人以電子方式提交所有選舉廣

告，是當局的長遠目標，而選舉事務處已積極研究利用電子方式

提交選舉材料的做法。然而，當局認為必須採取審慎做法，以確

保所有選舉均以公開、公平及具透明度的方式進行。由於來屆區

議會選舉、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人數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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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增加，當局認為，率先准許候選人以電子方式提交電子選舉

廣告，以此作為向這方面邁出的第一步，是可取的做法。至於大

型選舉廣告，例如海報及展示品等，候選人亦可透過電郵方式把

選舉廣告的照片寄送予選舉主任。選舉事務處會借鑒 2011年區議

會選舉及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經驗，探討可否接納以電子方式

傳送更多種類的選舉材料。  
 
7.  對於當局建議改善目前安排，容許候選人以電子方式提交

電子選舉廣告，小組委員會委員雖然表示歡迎，但他們關注到，

候選人向選舉主任提交在互聯網上通過社交網站或通訊網站分

發、寄發或使用的電子選舉廣告時，難以符合法定聲明的規定。

小組委員會委員指出，在這些網站上貼上的訊息，可能在短時間

內相當快速及頻繁地改變。此外，由於部份網站版主並非候選人

本人，有關網站的管理員可能事前未通知貼上訊息的候選人，便

移走或刪除訊息。因此，候選人在實際操作上較難留存這些網站

上每一份電子選舉廣告，以提交副本予選舉主任。  
 
8.  政府當局重申，擬議改善措施將大大方便候選人提交與電

子選舉廣告有關的聲明，亦有助減輕其工作量。在擬議安排下，

候選人無須再列印電子選舉廣告，然後將兩份印文本繳存選舉主

任。他們可透過電郵方式將電子選舉廣告及所需聲明寄送予選舉

主任。至於在社交網站及通訊網站寄發或展示而屬互動或自發性

質的電子選舉廣告，候選人亦有一整個工作日的時間提交。此外，

候選人可就同一日寄發或展示的所有電子選舉廣告作出單一份聲

明，這將節省候選人大量時間，因為按照當時的法定聲明規定，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在寄發或展示每份電子選舉廣告前逐一作出

聲明。擬議的安排將節省候選人大量工作，特別是同日寄發或展

示一組選舉廣告，而每份都是前一份的續篇。  
 
9.  小組委員會部份委員認為，有必要規管在互聯網發放的選

舉廣告。小組委員會部分其他委員則關注到，由於社交網站及通

訊網站屬交流互動性質，在某些情況下要完整保存、記錄電子選

舉廣告以作提交之用，會有實際問題。他們又提出，按照處理實

體選舉廣告的現行法定聲明規定，以一視同仁的方式處理電子選

舉廣告，是否切實可行。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而此類

網站星羅棋布，這些委員質疑，援用《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
例》下的法定監管制度處理經這些方式傳送的電子選舉廣告，是

否可行。  
 
10.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2
條，若符合該條的定義，在互聯網上展示或分發的通知、公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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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發布皆屬選舉廣告。候選人須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
條例》第 34(4)條及各項選管會規例的相關條文，向選舉主任提交

選舉廣告副本。除監察選舉開支外，事先提交選舉廣告的目的，

是要方便市民查閱及建立具透明度的規管機制，以處理與選舉相

關的投訴或爭議。小組委員會委員察悉，當局共接獲 6 187宗有關

2007年區議會選舉的投訴，當中約 31%與選舉廣告有關。另外，

在有關 2008年立法會選舉的 3 480宗投訴中，約 24%與選舉廣告有

關。  
 
11.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小組委員會委員關注到，要遵守就

提交於互聯網張貼的選舉廣告所訂的法定聲明規定，存在實際

困難，為處理這項關注事項，當局有必要審視應否以有異於實

體選舉廣告的方式處理電子選舉廣告，以及若有必要時，應否

修訂《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和各項選管會規例的相關條

文。這已超越當時立法工作的範圍。政府當局承諾會另行研究

此事，並會於稍後向政制事務委員會匯報。  
 
12.  小組委員會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日後進行檢討時，應諮詢資

訊科技專家，並參考海外地方的相關經驗。他們並強調，應在

2011年區議會選舉前為候選人訂定清晰指引，並應就相關的法定

規定進行適當的宣傳工作。  
 
 
新近發展情況  
 
13.  就以電子方式提交經電子方式展示、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

用的選舉廣告的聲明及副本而制訂的新安排，已經納入區議會選

舉活動指引、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指引，以及行政長官選舉

活動建議指引中。  
 

14.  政府當局將於 2011年 11月 21日舉行的會議上，向政制事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進一步放寬就提交選舉廣告的規管的建議。  
 
 
有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

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1月 16日  



 
附錄 

 

選舉廣告規管事宜檢討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根據《選舉管理

委員會條例》訂

立 的 9項 修 訂 規
例小組委員會  

2011年6月2日  
 

CB(2)1993/10-11(01)號文件

 2011年 6月 24日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  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  
 

 ―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活

動指引  
 

 ―  公眾諮詢：行政長官選舉活

動建議指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1月 16日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sub_leg/sc59/papers/sc590608cb2-199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624cb2-216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papers/cacb2-258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ca/papers/cacb2-1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papers/cacb2-33-c.pdf

